
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西市监处字〔2020〕16号

当事人： 田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2210203MA0XAAF555                                  

住所（住址）： 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西长发镇正黄二村4组120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  田春                               

联系地址： 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村4组120号                                             

2020年3月23日，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双兴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在现场巡查中发现，大连市双兴综合批发市场迎顺来酸菜行经营酸菜未明码标价。经报请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批准当日立案。
经查，大连市双兴综合批发市场迎顺来酸菜行经营者田春，自2020年3月23日起在辽宁省大连市双兴综合批发市场八号门A区8号经营酸菜，因疏于管理，未明码标价，经营期间，共购进酸菜80箱，自家食用2箱，现场检查发现78箱，销售0箱，进货价28元每箱，销售价30元每箱；无违法所得，有进货台账和供货厂家三证。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现场检查笔录,证明当事人销售酸菜未明码标价的现场情况；
证据二、现场照片,证明事实是当事人现场经营情况；
证据三、经营者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事实是经营者的主体情况；
证据四、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 证明经营者的自然情况；
证据五、询问笔录,证明事当事人承认违法事实情况;
证据六：经营者进货台账和供货厂家三证，证明当事人销售酸菜的来源及其落实进货查验义务情况。
2020年4月13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西市监听告字〔2020〕16号），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及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注明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计价单位、价格或者服务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之规定，属销售商品未明码标价的违法行为。

在本案查办过程中，当事人不具有《规范价格行政处罚权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至第八条规定的不予处罚、减轻、从轻、从重处罚情形。依据《规范价格行政处罚权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应当予以一般处罚。依据《规范价格行政处罚权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第（四）项“对《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规定一定幅度范围的罚款处罚，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以下标准确定从轻处罚、一般处罚、从重处罚的罚款幅度：（四）《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规定处最高数额以下罚款的，从轻处罚应当低于最高数额的40%，一般处罚应当为最高数额的40%至60%，从重处罚应当高于最高数额的60%幅度。”的规定，我局决定给予最高数额的50%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条：“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 我局决定：

1、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
2、罚款0.25万元，上缴国库。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工行西岗支行（账户名称：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帐号：3400200509003705909）。逾期不缴纳罚款，本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当事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西岗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根据《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公示行政处罚案件信息规定》，本局对您（单位）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将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示。
                     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0年 4月22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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